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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多媒体辅助教学基本规范

（文号 ：广师院〔2007〕465 号，施行时间 ：2007 年 9 月 1 日。）

多媒体辅助教学是现代化教育的重要手段，有利于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

果。为进一步加强多媒体教学管理，促进多媒体教学的规范化建设，更好地发挥多

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特

制订我校多媒体辅助教学的基本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教学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师的

精力投入、学术造诣、教学经验和教学艺术。教师的课堂讲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主

要环节，它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神态、体态等）等表达形式，向学生传授知识，培

养科学精神、人文素养和创新思维能力，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

多媒体只是教师为实现上述目标而采用的辅助手段，代替不了教师的主导作用。

第二条  学生是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和使用，要有助于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培养他们自主获取、选择和使用

信息的能力。这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也是衡量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应用效果

的标准。

第三条  教师要以积极的态度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改进

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教师要根据不同

学科、不同课程、同一课程中的不同内容，以及教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具体

情况，制作和使用多媒体课件。但在某些课程或课程的某些部分也可以不用多媒体

而用粉笔板书等传统手段教学。

第二章  多媒体课件制作

第四条  多媒体课件应是体现教师的学术造诣、讲授思路、教学风格、教学经

验的一种载体，是教师个人精心组织教学的现代化教案。因此，不仅在技术上要求

精益求精，更应在教学内容的选取、组织和贯彻启发式教学原则等方面狠下功夫。

克服为了备课省时省力而仅仅将几个标题、教材目录或大片文字投影在屏幕上的简

单化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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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课件设计必须研究教材，课件展示应该服务教学。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不管有多么先进、多么超前，也丝毫不能动摇教学内容在众多载体中的“权威”地位。

多媒体课件的制作必须考虑教学内容的实际，不能用色彩艳丽，画面变化多端的课

件冲淡了教学主题。

第六条  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基本要求：

（一）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内容要求：符合本学科或课程教学要求，教学目标明确，

取材合适，内容应满足本科教学需要，需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符合学生认知规

律，逻辑性强，富有启发性，便于学生学习，有利于学生能力培养。教学内容组织

与结构合理，学习路径明确，知识关联清晰。 恰如其分地表述教学中的重难点和

疑点。习题和思考题质量高，题型适当，设计水平高，操作简单，具有较好的学习

评价和反馈。

（二）多媒体课件制作的技术要求：结构要清晰，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以三层为宜；

课件的导航方式以方便阅读为原则，可视具体内容而定；界面设计要简洁明了；课

件页面帧数要恰当，每帧所用颜色不宜过多，各章节前景色和背景色选取应特别注

意显示的清晰度，保证视觉效果。同时，各种媒体素材(文字 ,图形图像,视频动画,

音频等 )需要合理处理 ,科学美观。

（三）多媒体课件制作可参考如下几个方面完成科学设计：教学设计（课程定

位、学习动机激励、学习目标、教学交互、知识组织结构等）、教学内容（内容规范、

知识覆盖面、知识点讲解、开放性和可扩充性、支持教学的资源等）、可用性（导

航清晰明确、链接准确且无死链、响应及时有效、学习记录等）、技术性（可靠性、

安全性、规范性等）、信息呈现（媒体选择有效性、界面设计）。

（三）利用计算机制作的纯文本电子文稿和纯文本 PowerPoint 文件不属于多媒

体课件，即要求在整个多媒体课件中文字素材不能超过 70% ；课件形式单一，类似

于“电子黑板”的其他形式的课件也不属于多媒体课件范畴。

第七条  学校有关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教育技术培训班，为教师提供现代

教育技术指导，并提供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课件平台，建立资料库。

第三章  对教师使用多媒体课件教学的要求

第八条  教师在课前要精心备课，设计好讲授内容和多媒体显示相配合的教案，

做到“胸有成竹”；每门课授课前，要熟悉多媒体教室的设备、所装软件、操作方法；

上课时应提前进入教室，检查调试设备，保证教学正常进行；一旦出现停电、设备

故障等情况不能停课，应坚持用粉笔板书，照常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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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要根据课程内容的逻辑体系和学生的认知规律，

同步地逐帧、逐条、逐行、甚至采用打字效果的逐字显示多媒体课件，使学生能实

现听、看、想的统一，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让学生有思考和适当的笔记时间。

必要时用板书，特别是如数学推导等内容，教师应将屏幕显示和适当板书结合起来

讲授，实现最佳效果。

第十条  教师应站立讲课，最好用教鞭指点屏幕上的内容，引导学生视线，集

中注意力，增强教学效果。教师不能坐在操作台前，面对电脑显示器，“照屏宣科”。

第十一条  为了保证学生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听课，便于课后复习和自学，巩

固和扩展课堂讲授内容，经教师同意后，可以让学生下载、拷贝教师制作的多媒体

课件。

第十二条  教师在使用多媒体设备过程中应爱护与管理好设备，如设备出现故

障不能使用，应及时向电教中心报修。在教学过程中出现设备人为损坏的，教师应

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章  对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管理

第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部）及教务处要加强对多媒体教学的管理，有关教学

管理人员，要经常深入课堂，关心、了解多媒体教学状况。对学生意见大、效果差

的多媒体教学，采取切实措施，帮助改进，必要时可暂时停止其使用多媒体教学。

第十四条  各二级学院（部）及各教学系要积极开展多媒体教学方法研究，发

扬团队力量，提高多媒体教学质量。各二级学院（部）要适当组织观摩教学，推动

多媒体教学不断完善。为了全面锻炼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倡新开课的青年教师

使用板书教学，待积累一定教学经验后，再使用多媒体教学。

第十五条  教师进行多媒体辅助教学前，需向二级学院（部）及教学系提出申请，

各教学单位应组织人员对多媒体辅助教学课件进行审查，经有关领导批准后，统一

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六条  学校电教中心要经常深入教室进行检查，及时发现、维护（修）和

增补多媒体设备，更换陈旧元器件，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和先进性，以改善多媒体教

学环境和设备，确保多媒体教学正常进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范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第十八条  本规范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